主动公开

浦人社〔2010〕75号
关于浦东新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补贴的实施意见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直属公司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，世博核心区配套工作指挥部、川沙新镇：

为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就业援助工作，更好地帮助新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，根据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浦东新区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浦府〔2010〕99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人社〔2010〕16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新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补贴实施意见。

一、就业困难人员的界定

（一）新区地区就业困难人员

浦东新区地区就业困难人员主要是指具有新区户籍的、法定劳动年龄段内、有一定劳动能力且就业愿望迫切，但因自身就业条件难以实现市场化就业的下列人员：

1、连续处于实际失业状态6个月以上的女性年满40周岁、男性年满45周岁的征地“两保障一补偿”人员。

2、连续处于实际失业状态6个月以上的女性年满40周岁、男性年满45周岁的农村富余劳动力。

3、由于健康、生理、经历等有特殊困难未能实现就业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协保人员、征地“两保障一补偿”人员、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5年的征地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。

（二）新区就业特殊困难人员

新区就业特殊困难人员是指具有新区户籍的、法定劳动年龄段内、就业愿望迫切，且符合市就业困难人员、新区地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5年的征地人员、农村富余劳动力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：

1、因大病、重病（以市医保局和市总工会医疗保障确定的11种疾病为准）后，无法正常从事工作的人员。
2、身患上述11类疾病之外的其他大病、重病后，已经申领完失业保险金，无法正常从事工作的人员。
3、家庭生活条件特别困难，并由于生理、经历等特殊原因，经确认无法正常从事工作的人员。

二、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

（一）市就业困难人员

经营性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组织、劳务派遣公司新录用经认定的新区户籍女性年满40周岁、男性年满45周岁的市就业困难人员，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（或协议），按规定为其办理招工录用手续并缴纳全额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一定补贴。

（二）新区地区就业困难人员

各类用人单位（公益性劳动组织除外）新录用经认定的新区地区就业困难人员，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（或协议），按规定为其办理招工录用手续并缴纳全额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一定补贴。

（三）新区就业特殊困难人员

就业托底安置基地新录用经认定的新区就业特殊困难人员，按月给予一定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费补贴。

三、补贴标准及期限

（一）市就业困难人员和新区地区就业困难人员

吸纳的就业困难人员属于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5年的征地人员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：每人每年6000元。

吸纳的就业困难人员属于协保人员、征地“两保障一补偿”人员的：每人每年2400元。

（二）新区就业特殊困难人员
1、岗位补贴：每人每月560元。
2、社会保险费补贴：按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%作为缴费基数给予全额社会保险费补贴。

（三）补贴期限：最长不超过2年，所需费用从新区促进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四、进一步加大就业援助服务

各街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要充分认识加强就业援助、稳定就业局势的重要性，整合各方面资源，加强组织协调，明确相关责任，加大扶持力度，落实政策措施。

各街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要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摸底工作，将就业援助常规性工作和专项活动有机结合，根据不同困难群体的不同情况，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介绍、职业指导、职业培训等就业援助服务。对已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要继续做好各项就业服务工作；对新出现的就业困难人员，要切实促进其通过就业解决自身生活困难，积极向用人单位宣传政策，推荐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就业。

五、就业困难人员的退出

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丧劳、退休、死亡以及自谋出路等情况的，由所在用人单位填写相关《退出申请表》报街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或公益性职介所，经新区就业促进中心核实，情况属实的，予以退出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市就业困难人员是指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人社〔2010〕16号）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。
（二）对于国家、本市和新区的同一类型就业补贴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本意见由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，实施细则另行制定。

七、本意见自2010年4月1日起实行，至2011年12月31日止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   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

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     
	主题词：劳动  困难人员  就业补贴  意见

	抄  送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	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2010年4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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